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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用地 51号文当前适用问题的调研小结 

作者：江怡雯丨程佳玲丨董施文 

《关于加强本市涉产业用地企业股权变更联合监管的通知（试行）》（沪规划资源用〔2024〕51 号，以

下简称“51号文”）由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联合印发，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试行，试行期两年。该文件旨在强化上海市涉产业用地1企业

（下称“涉地企业”）股权变更的联合监管，防范以股权转让形式变相规避土地出让合同监管，加强土地全

生命周期管理。 

51 号文建立了“市区联动、以区为主、信息共享、诚信管理”的监管机制，明确将涉地企业股权转让、

非同比例增资或减资导致股东及出资比例变化的行为，纳入监管范围。该文件实质性强化了产业用地全生

命周期管理中的股权监管环节，对涉地企业的股权交易、投融资安排及并购重组等行为产生了直接且重大的

法律影响。 

根据 51 号文的规定，该通知“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试行，试行期两年”。据此计算，51 号文的试行期

已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届满，目前，尚未在公开途径中检索到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联合发文机关关于 51 号文的续期通知、修订版本或替代性文件。 

就 51 号文的续期或更新情况，及该文到期后在实践中如何适用的问题，我们向上海市部分区级规自部

门进行了初步调研。 

一、各区调研结果汇总 

2026 年 4 月，就 51 号文的适用问题及涉产业用地企业股权变更相关流程问题，我们挑选了金山、青

浦、奉贤、闵行、浦东、嘉定、松江七个产业用地相对集中分布的区，以电话方式进行本次调研，结果汇总

如下： 

 
1 尽管 51 号文中未予明确定义，但根据上海市有关政策文件，“产业用地”一般指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含产

业项目类和标准厂房类）、研发用地（含产业项目类和通用类）及仓储用地。 

汉坤法律评述 

2026年 4月 23日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杭州 ∣ 武汉 ∣ 海口 ∣ 香港 ∣ 新加坡 ∣ 纽约 ∣ 硅谷 ∣ 伦敦 



 

 

2 

www.hankunlaw.com 

区域/ 

咨询问题 

目前办理产业用地涉地企

业的股权转让，是否遵循

上海市 51号文？是否制

定单独实施细则？ 

涉产业用地企业股权变更的大致流

程为何？ 

51号文已于 2026年 2月

28日到期，目前是否继

续沿用？未来预计如何

操作？ 

金山区 

遵循 51 号文，区级有自己

的内部文件和口径，暂时

不对外公开，但总体纲领

和意见与 51 号文大体一

致。除了相关政策文件的

规定外，主要依据土地出

让合同和相关政府协议中

的具体要求。 

第一步：由街镇产业部门出具是否同

意股转的初步审查意见； 

第二步：由区规自局出具审查意见； 

第三步：由区规自局根据相关意见咨

询区产业部门意见（若为存量项目一

般咨询区经委，若为新增项目一般咨

询投促办）； 

第四步：区规自局向企业出具总体意

见。 

目前实操中还是继续参

考沿用 51 号文，暂时没有

新出台的规定。 

青浦区 

遵循 51 号文，区级没有单

独的实施细则。 

第一步：由属地街道或园区出具同意

股权转让的意见； 

第二步：由区经委出具同意意见； 

第三步：由区规自局出具同意意见。 

目前实操中还是继续参照

51 号文，暂时不了解是否

要出台新的文件。 

奉贤区 

遵循 51 号文，区级没有单

独的实施细则。 

第一步：由属地街镇产业部门或园区

进行初步审核； 

第二步：属地街镇或园区汇报给区经

委进行审批获得许可意见，过程中属

地街镇或园区会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第三步：由区规自局进行审批。 

目前继续参照原 51 号文

执行；此前市局牵头召开

过相关讨论会，目前应该

在编制新的文件，可能会

新增一个豁免清单形式

的文件，新文件出台前还

是参照原 51 号文执行。 

闵行区 

遵循 51 号文，但区规划局

有一个内部文件对具体流

程进行了细化，增加了各

部门联合会审的新机制，

该文件为内部的请示文

件，暂不对外公开。 

企业先向区规自局提出申请，区规自

局会征询属地街镇、区经委的意见，

之后会组织多个部门进行联合会审，

出具意见之后再报区政府审批。 

目前继续参照原 51 号文

执行；此前市局牵头召开

过相关讨论会，可能 51 号

文到期后会考虑制定新

的文件。 

浦东新区 

遵循 51 号文，区级目前没

有单独的实施细则，主要

根据土地出让合同和相关

政府协议中的要求。 

由于浦东新区范围较广，具体流程需

要根据具体地块位置判断，如果是区

规自局管辖的地块，则应先向区规自

局提出申请，后续流程需要根据项目

具体情况确认是否需要其他部门的

审批意见；如果属于其他片区管辖范

围（例如属于张江科建办管辖范围），

则直接联系对应片区负责单位（例如

张江科建办）审批同意。 

目前继续参照原 51 号文

执行，暂时不了解是否要

出台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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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咨询问题 

目前办理产业用地涉地企

业的股权转让，是否遵循

上海市 51号文？是否制

定单独实施细则？ 

涉产业用地企业股权变更的大致流

程为何？ 

51号文已于 2026年 2月

28日到期，目前是否继

续沿用？未来预计如何

操作？ 

嘉定区 

遵循 51 号文，区级目前没

有单独的实施细则。 

第一步：由属地街镇出具审批意见； 

第二步：由区规自局出具审批意见，

区规自局出具意见时会征询区经委

意见，无需单独获得区经委同意。 

目前继续参照原 51 号文

执行，暂时不了解是否要

出台新的文件。 

松江区 

遵循 51 号文，区级目前没

有单独的实施细则。 

第一步：由属地街道出具审批意见； 

第二步：由区经委出具审批意见； 

第三步：由区规自局出具审批意见。 

目前继续参照原 51 号文

执行，暂时不了解是否要

出台新的文件。 

二、初步结论及后续建议与展望 

综合以上各区的反馈意见，我们注意到： 

1. 51 号文的监管要求仍主导当前实践，各区在实操中仍继续参照适用。尽管该文的两年试行期已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届满，但上述各区在办理涉地企业股权变更事项时，均表示目前仍继续沿用 51

号文。 

2. 在 51 号文发布后出台且当前尚在有效期的规定延续并重申了涉地企业股权变更需受到土地及产业

主管部门监管的核心原则。例如，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支持工业经济发展 加强规划资源要素

保障的指导意见（2025 版）》（沪规划资源产〔2025〕28 号）规定，“43. 规范涉地股权转让联合监

管。产业用地受让人的出资比例、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发生改变的，应当事先经规划资源部门

（出让人）同意。各区政府应当建立土地、产业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关于涉地股权转让的联合监管机

制。建立股权转让联合监管豁免事项清单，保障企业合理股权转让需求”。 

3. 上海市目前对于产业用地涉地企业股权变更的监管要求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我们可以合理预期未

来出台的新文件大概率会延续 51 号文确立的基本框架。在新文件正式发布之前，各区仍将按 51 号

文的标准和要求办理涉地企业股权变更事项。 

4. 各区在办理股权变更时具体的操作流程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遵循 51 号文的基本逻辑。部分区制

定了内部文件或操作口径，细化相关机制，而部分区则直接沿用 51 号文的流程，要求企业取得属

地街镇（园区）、区经委（或投促办）、区规自局等部门的审批意见。 

5. 市级层面正在研究新的制度安排。市级主管部门并未因 51 号文到期而放弃对涉地企业股权变更的

监管，市级层面此前已牵头召开过相关讨论会，目前正在编订新的文件，预计后续政策将具有一定

的延续性，以“豁免事项清单”形式对股权变更的监管范围进行调整值得期待和展望。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1. 相关涉地企业、行业相关方持续关注市、区两级主管政府部门的官方公告等监管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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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产业用地企业在办理股权变更等事项，仍建议参照 51 号文确立的流程，主动与属地街镇（园区）、

区经委及区规划资源部门就变更事项进行前置沟通，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明确书面同意意见后，再

行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股权变更登记。 

3. 无论政策如何变化，各项目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投资协议、监管协议等政府协议中关于股权变更、

违约责任的约定，始终是判断合规性的基础依据。建议在制定变更方案前，仔细审阅相关合同条款，

并结合主管部门的最新口径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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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董施文 

电话： +86 21 6080 0202 

Email： shiwen.dong@hankunlaw.com 

 


